附件

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5 日

	事项名称
	对公证员和公证机构的监督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办事对象
	公证员和公证机构

	法定期限
	
	承诺期限
	

	实施机关
	区司法局
	责任科室
	公律股

	咨询电话
	8224882
	投诉电话
	8224882

	受理条件
	无

	申报材料
	无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五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公证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公证机构进行监督、指导。  第二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对公证机构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执业活动、质量控制、内部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六条　设区的市和公证机构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对本地公证机构的下列事项实施监督：（一）组织建设情况；（二）执业活动情况；（三）公证质量情况；（四）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情况；（五）档案管理情况；（六）财务制度执行情况；（七）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八）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要求进行监督检查的其他事项。第三十三条　公证机构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进行重点监督检查：（一）被投诉或者举报的；（二）执业中有不良记录的；（三）未保持法定设立条件的；（四）年度考核发现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的。  第三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可以对公证机构进行实地检查，要求公证机构和公证员说明有关情况，调阅公证机构相关材料和公证档案，向相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说明有关情况、提供相关资料，不得谎报、隐匿、伪造、销毁相关证据材料。

《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第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公证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公证员进行监督、指导。  第二十一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行政监督管理制度，  第二十五条　公证员和公证机构的负责人被投诉和举报、执业中有不良记录或者经年度考核发现有突出问题的，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其进行重点监督、指导。 对年度考核发现有突出问题的公证员和公证机构的负责人，由所在地或者设区的市司法行政机关组织专门的学习培训。  第二十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可以对公证员办理公证业务的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公证员及其所在公证机构说明有关情况，调阅相关材料和公证档案，向相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公证员及其所在公证机构不得拒绝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不得谎报、隐匿、伪造、销毁相关证据材料。



	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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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建立健全行政监督管理制度





制定督查方案





组织开展督查














其他事项





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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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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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督查结论





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视情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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